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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

 

  第 27/2010 号来文 

 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通过的决定，2011 年 10 月 3 日至 21 日 

提交人： Zhanna Mukhina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意大利 

来文日期： 2010 年 3 月 5 日(首次提交) 

决定通过日期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

 

联 合 国 CEDAW/C/50/D/27/2010 
 

 

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Distr.: General 

30 November 2011 

Chinese  

Original: Englis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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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(第五十届会议)根据《消除对妇女 

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》作出的决定 

涉及 

  第 27/2010 号来文* 

提交人： Zhanna Mukhina** 

据称受害人： 提交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意大利 

来文日期： 2010 年 3 月 5 日(首次提交) 

 根据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第十七条设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

员会， 

 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举行会议， 

 通过如下： 

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

1.  2011 年 3 月 5 日来文的提交人，Zhanna Mukhina 女士，是 1965 年出生的俄

罗斯公民，现居住在意大利。她声称意大利侵犯了依据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

视公约》(《公约》)第十六条(f)款所列的权利，使之沦为受害者。《公约》及其

任择议定书分别自 1985 年 6 月 10 日和 2000 年 9 月 22 日起对缔约国生效。 

  

 * 委员会参与本来文审议的委员如下：费里德·阿贾尔·艾谢女士、马加利斯·阿罗查·多明

古埃斯女士、比奥莱·阿沃里女士、巴巴拉·菩蕾女士、奥琳达·巴雷罗·博巴迪利亚女

士、马里亚姆·贝尔米乌－泽尔达尼女士、尼克拉斯·布鲁恩先生、奈拉·贾布尔女士、露

丝·霍尔珀林·卡达里女士、林阳子女士、伊斯马特·贾汉女士、索莱达·穆里略·德拉维

加女士、比奥莱塔·纽鲍尔女士、西尔维娅·皮门特尔女士、马丽亚·海伦那·皮尔女士、

维多利亚·波佩斯库女士、祖赫拉·拉什克女士、帕德里夏·苏尔兹女士、杜布拉夫卡·西

蒙诺维奇和邹晓巧女士。 

 ** 应提交人本人要求在公开文件上列入她的全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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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

2.1  提交人曾在意大利为一个意大利国民做家庭佣工。1
 2001 年 11 月 28 日，

提交人生下一个婴儿，婴儿的父亲正是提交人的雇主。雇主拒绝承认为孩子的生

父。婴儿出生后不久，雇主去世。 

2.2  2005 年 11 月 29 日，罗马未成年人事务法庭以提交人精神状况恶化及其无

力抚养孩子为由，剥夺了提交人对儿子的监护权。提交人就该判决提起上诉，但

上诉日期不详。2007 年 5 月 8 日，未成年人事务法庭拒绝恢复提交人的家长抚

养权。提交人就该判决提起上诉(日期不详)。2008 年 2 月 12 日，罗马上诉法院

(未成年人事务庭)维持初审法庭的判决。随后，提交人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向意

大利最高法院提出上诉，却以败诉告终。2
 

2.3  提交人又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。2009 年 12 月 1 日，法院宣布其申诉不

可受理。 

  申诉 

3.  提交人声称因缔约国侵犯了《公约》第十六条(f)款所列的权利，使之沦为受

害者，但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。 

  委员会需处理的有关可否受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4.1  根据议事规则第 64 条，委员会应依据《任择议定书》，决定来文可否受

理。根据议事规则第 66 条，委员会可决定就可否受理问题与来文案情分开审

理。 

4.2 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依据《公约》第十六条规定应享有的权利遭到

侵犯。委员会注意到了提交人为佐证其宣称提交的所有材料。然而，委员会指

出，提交人未具体阐明，她为何认定缔约国当局侵犯了她依上述条款应享有的权

利。鉴于档案没有任何其他佐证其申诉的相关信息，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为委员

会受理其申诉，提供充分证据。委员会指出，依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4 条第 2 款

(c)项，当来文明显毫无证据或证据不足，委员会必须宣布来文不可受理。因

此，委员会得出结论，依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4 条第 2 款(c)项规定，来文不可

受理。鉴于此结论，考虑到欧洲人权法院业已宣布提交人的申诉不可受理，委员

会决定不再审议是否存在任何其他不可受理的理由，尤其是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4

条第 2 款(a)项规定的不可受理的理由。 

  

 
1
 没有提供提交人达到意大利的具体日期。 

 
2
 提交人解释称她不知道儿子的下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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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 因此，委员会决定： 

(a) 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4 条第 2 款(c)项，来文不予受理； 

(b) 本决定将通知来文提交人并报送缔约国。 

 

     

 


